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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4款通過的關於
第2628/2015號來文的意見[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2: 	*	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二届会议(2018年3月12日至4月6日)通过。]  [3: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塔尼亚·玛丽亚·阿卜杜·罗科尔、亚兹·本·阿舒尔、伊尔泽·布兰兹·科里斯、萨拉·克利夫兰、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奥利维耶·德弗鲁维尔、赫里斯托夫·海恩斯、伊万娜·耶利奇、巴玛利亚姆·科伊塔、马西娅·V. J.克兰、邓肯·莱基·穆胡穆扎、普蒂尼·帕扎尔奇兹、毛罗·波利蒂、何塞·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尔·沙尼和马戈·瓦特瓦尔。] 

	來文提交人：
	Rebeca Elvira Delgado Burgoa (由律師Zambrana Sea先生代理)

	據稱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締約國：
	多民族玻利維亞國

	來文日期：
	2015年6月8日

	參考文件：
	特別報告員根據議事規則第97條作出的決定，於2015年7月3日轉交締約國(未作為檔印發)

	意見的通過日期：
	2018年3月28日

	事由：
	取消前議員競選市長職務的資格

	程式性問題：
	用盡國內補救辦法，濫用來文提交權，申訴證據不充足，不符合《公約》規定

	實質性問題：
	在選舉中當選和獲得公職的權利，禁止歧視權，正當程式保障

	《公約》條款：
	第二條第1至第3款；第十四條第1款；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六條

	《任擇議定書》條款：
	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第2款(醜)項


[附件]
1.1  來文提交人是Rebeca Elvira Delgado Burgoa, 玻利維亞公民，生於1966年。她聲稱締約國侵犯了其根據《公約》第二條第1至第3款、第十四條第1款、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六條享有的權利，她是受害者。她由一名律師代理。《任擇議定書》於1982年11月12日在締約國生效。
1.2  2015年10月22日，委員會通過新來文和臨時措施問題特別報告員行事，決定駁回締約國提出的將來文可否受理問題與案情分開審查。
		提交人陳述的事實
2.1  2008年，提交人在擔任科恰班巴省總統代表和政府協調部副部長等幾個政治職務後，又以爭取社會主義運動－爭取人民主權政治工具組織(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footnoteRef:4] 科恰班巴省第一議員的身份，作為候選人參加了2009年12月6日舉行的大選。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在選舉中大獲全勝以後，成立了2010-2015年第一屆多民族立法大會，[footnoteRef:5] 其間提交人是該黨在科恰班巴省的領袖。提交人還在2011-2012年期間擔任安第斯議會[footnoteRef:6] 主席，並在2012-2013年期間擔任多民族玻利維亞國眾議院主席。 [4: 	 	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艾玛领导的政党，2006年起执政。]  [5: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立法机关。]  [6: 	 	安第斯共同体的立法机构，由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于1979年在拉巴斯签署《成立条约》后成立。] 

[bookmark: _GoBack]2.2  在擔任眾議院主席期間，提交人批評了《財產所有權豁免法》草案中有利於國家的“行政干預”，還批評了該法案草案中某些條款違憲，這些批評在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內部造成了關係緊張。當提交人批評多民族憲法法院宣佈埃沃·莫拉萊斯第三次連任符合《憲法》規定時，這種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footnoteRef:7] 之後，提交人在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內受到強烈質疑並被禁止參加黨派會議。但是，提交人繼續譴責行政部門的某些行動，並要求在若干腐敗案件，包括所謂的“勒索網路”案件中對政府機構進行調查。[footnoteRef:8] 因此，副總統阿爾瓦羅·加西亞發表公開聲明，要求提交人“在政治上沉沒”，因為她“不斷批評變革進程”。 [7: 	 	该判决认可了莫拉莱斯总统反对两次连任的宪法限制而提出的违宪申诉，并废除了《选举法》的若干条款。]  [8: 	 	提交人指出，所谓的“勒索网络”由行政和司法部门的高级官员组成，其运作模式为先对政治反对者和其他人提起法律诉讼，然后勒索他们，以换取不被拘留或提前出狱。] 

2.3  2014年4月28日，多民族選舉機構[footnoteRef:9] 宣佈於2014年10月12日舉行大選。對於這次大選，2010-2015年任期的國會議員(眾議員和參議員)獲授權參加2015-2020年任期的連任選舉，[footnoteRef:10] 儘管他們所有人都曾在上一任期內住在了議會所在地拉巴斯。雖然《憲法》第149條規定，要成為多民族立法大會的候選人，“應于選舉前在各自地區至少常住兩年”，但多民族選舉機構解釋說，國會議員的常住地被認為是其所屬省份，而不是他們作為議員開展活動的地方，即拉巴斯。 [9: 	 	多民族选举机构是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四个公共权力机构之一，具有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相同的宪法地位。它负责管理民主制度、公民登记和选举司法；监督各政治组织，组织、管理和执行选举程序。它由最高选举法院、省选举法院、选举法庭、投票陪审团和选举公证人组成(《第18号选举机构法》第1至第5条)。]  [10: 	 	提交人指出，2010-2015年任期的议会至少有六名参议员具备资格，他们随后当选为2015-2020年任期的各自省份的代表。] 

2.4  在這方面，《憲法》第285條第一款和第287條第一款[footnoteRef:11] 同樣要求行政機構、市議會和自治政府議會[footnoteRef:12] 的候選人常住兩年。 [11: 	 	第285条：“一. 若要成为自治政府行政机构需经选举产生的职位候选人，应符合获得公职的一般条件和下列条件：1. 选举前在相应的省、地区、市至少常住两年”。
		第287条：“一. 理事会和自治政府议会的候选人应符合获得公职的一般条件和下列条件：1. 选举前应在相应选区至少常住两年。]  [12: 	 	“自治机构”是指地区、省、市和原住民自治区。] 

2.5  2014年10月30日，頒佈了關於2015年地方選舉的《第587號過渡選舉法》。該法規定，2015年3月29日的地方選舉將實行與2010年4月4日上屆選舉相同的人員組成和選舉標準。2014年11月14日，最高選舉法院發佈了第52/2014號通知，要求候選人具有相應省份的居住證明，即候選人向公證人提交自主聲明，並提交在參選地點的選舉名冊上登記的證明。2014年12月，《2015年省、地區和市級行政機構地方選舉條例》獲得批准，確認了第52/2014號通知規定的條件。
2.6  提交人指出，眾所周知，2010-2015年任期的立法大會中幾名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的持有不同政見的國會議員有意作為各重要城市市長候選人參加2015年地方選舉，2014年12月18日最高選舉法院發佈了第71/2014號通知，其中禁止2010-2015年任期的國會議員申請地方職位，但省長和省議員的職位除外。[footnoteRef:13]  [13: 	 	第71/2014号通知指出：“最高选举法院提醒政治组织[……]根据《国家政治宪法》第285条第一款第1项和第287条第一款第1项，候选人在地方选举进程中，除其他要求外，必须至少在选举之前的两年内在其所属的选区常住。在此框架内，2010-2015年任期内的国会议员(参议员和众议员)不得申请作为省长、市长、省级市级行政职务、地区/市级议会议员候选人参加选举。敬请省选举法庭遵守本通知规定，并由法庭秘书处向政治组织通报。”] 

2.7  2014年12月18日，參議院和眾議院發佈聲明，駁回第71/2014號通知，認為它違反了《政治憲法》第26條保障公民自由行使政治權利的條款。
2.8  2014年12月29日，提交人通過政治聯盟“統一戰線”登記競選科恰班巴省塞爾加多市市長職位。為了證明居住地，提交人根據《第587號過渡選舉法》和第52/2014號通知，向公證人提交了自主聲明和在該市選舉名冊上登記的證明，以及戶籍員警的驗證書。2015年1月13日，科恰班巴省選舉法庭簽發第09/2015號裁定，根據第71/2014號通知，因提交人在上一個立法期內擔任眾議員，取消了其市長職位候選人的資格。
2.9  提交人就該裁定向最高選舉法院提出上訴，法院在得知提交人未滿足《憲法》第285條第一款所規定的在選舉前至少在科恰班巴省常住兩年的要求後，在2015年1月19日第93/2015號裁定中駁回該上訴。
2.10  提交人指出，根據《多民族選舉機構第18號法》第11條，最高選舉法院的裁定不可上訴，因此，國內補救辦法已經用盡。儘管如此，提交人於2015年1月28日針對第09/2015號和第93/2015號裁定提出憲法保護令上訴。[footnoteRef:14] 2015年1月29日，拉巴斯省司法院第一民事法庭組成憲法保障法庭，就提交人個人資料的形式和認證問題作出判決。問題得到糾正後，法院於2015年2月4日發佈了新的命令，確定不受理憲法保護令訴訟，因為其中沒有說明提交人的婚姻狀況。在提交人提出新的憲法保護令上訴後，法院決定在科恰班巴召開幾次聽證會，但沒有妥當傳達，導致連續推遲。隨後，負責通過快遞將檔寄送到科恰班巴的法院官員扣下了運費，導致進一步拖延。最後，2015年3月9日，法院舉行聽證會並通過了第08/2015號裁定，駁回憲法保護令上訴，因為提交人在選舉前兩年在拉巴斯有“臨時”住所。法院還認為，第71/2014號通知“只是提醒政治組織，不影響協力廠商的權利”。 [14: 	 	提交人指出，根据多民族宪法法院的判例，宪法保护令上诉具有特殊性(援引该法院2015年2月13日第94/2015号判决)。] 

[bookmark: _Hlk523470285]2.11  提交人指出，根據《憲法》第41至第43條，憲法保障法庭應在判決下達後24小時內自動向多民族憲法法院上報，而多民族憲法法院應在至遲50天內作出二審判決(受理或駁回)。然而，在提交本來文時，多民族憲法法院仍未作出判決，儘管已經超出法定截止日期。
		申訴
[bookmark: _Hlk523470802]3.1  提交人認為，第71/2014號通知禁止國會議員(眾議員和參議員)競選某些地方職位，超出了《憲法》的規定。提交人辯稱，《憲法》第285條第一款和第287條第一款關於兩年常住期的規定是為了避免與某選區無關的公民申請人民代表的職務，但不妨礙為了履行所委派的人民職權而不得不遷往拉巴斯的國會議員競選本選區的其他代表職務。儘管最高選舉法庭沒有權力解釋憲法[footnoteRef:15] 或立法，但它仍在第71/2014號通知中限制了政治權利。提交人稱，當她在2009年大選期間被選為科恰班巴省的議員時，在整個2010-2015年任期內，她一般在工作日前往拉巴斯行使議員職能，並在週末以及她作為黨內領袖在這個城市主持每週例會期間，都會返回她在科恰班巴省的常住地。因此，第71/2014號通知以及對本案適用該通知，取消她在2015年3月29日的選舉中作為市長候選人的資格的做法侵犯了其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享有的權利。 [15: 	 	提交人指出，根据《宪法法院第27号法》第4条第(三)款，宪法法院和多民族立法大会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 

[bookmark: _Hlk523472253][bookmark: _Hlk523472271][bookmark: _Hlk523472320]3.2  提交人聲稱自己是歧視性待遇的受害者，這種歧視性待遇涉及2010-2015年任期內在拉巴斯居住的以下國會議員：(a) 本可以作為參議員或眾議員在2014年10月12日的大選中申請參選2015-2020年任期職位的議會議員(見第2.3段)；(b) 第71/2014號通知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取消了其申請在2015年3月29日選舉中參選省長或省議員資格的議會議員，儘管該職位是地方一級的最高職位；(c) 在2015年3月29日選舉中競選拉巴斯省地方政府代表職位的議會議員。該通知的目的是使與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footnoteRef:16] 持不同政見的2010-2015年任期的國會議員遠離政治生涯，正如提交人因其政治立場或觀點而受此待遇，這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五條(丙)項和第二十六條。 [16: 	 	提交人提到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国会议员，他们在对党的立场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影响。] 

[bookmark: _Hlk523506842]3.3  提交人還稱，第71/2014號通知不客觀也不合理，因為它毫無根據地阻止了2010-2015年任期的國會議員作為某些地方職位(但有些職位不包括在內，例如省長和省議員)的候選人參加選舉。因此，作為市長候選人的提交人被取消資格不符合客觀和合理的標準，這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五條(甲)項和(乙)項(與第二條第1款和第二十六一併解讀)。[footnoteRef:17] [17: 	 	在这方面，提交人援引了委员会2010年10月19日关于第1354/2005号来文(Sudalenko诉白俄罗斯案)的意见，第6.7段。] 

3.4  提交人補充說，《憲法》和國內法規所提出的常住要求是“不合理的”和“歧視性的”。[footnoteRef:18] 提交人指出，由於這項居住要求，她被取消了市長候選人的資格，這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六條。 [18: 	 	提交人援引了关于参与公共事务权利、投票权和平等获得公共服务权利的第25(1996)号一般性意见，第15段。] 

3.5  提交人堅持認為，通過省選舉法庭和最高選舉法院管理選舉事務司法問題的多民族選舉機構並不獨立于行政部門，這違反了《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多民族選舉機構缺乏獨立性表現在取消其他政黨的法律人格後之後又取消這些政黨參加2015年地方選舉的資格。從而使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党的候選人受到青睞。提交人還指出，在此次選舉的框架內，總統埃沃·莫拉萊斯和副總統阿爾瓦羅·加西亞公開威脅幾個城市的居民，如果他們不投票支持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党候選人，就不在這些城市開展公共工程建設。雖然多民族選舉機構應該向司法部反映情況以對這些行為進行刑事調查，但它沒有採取行動。監察員辦公室在2015年3月27日的公開聲明中也對多民族選舉機構在2015年3月29日選舉過程中缺乏透明度、效率、嚴肅性和責任感表示關切。最高選舉法院缺乏獨立性的理由是其人員組成與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有密切聯繫，其中包括由埃沃·莫拉萊斯總統直接任命的法院副院長和其他三名成員，他們都簽署了第93/2015號取消提交人資格的裁定。
3.6  提交人堅持認為，最高選舉法院也缺乏公正性，因為就提交人上訴作出裁定的前幾天，法院成員曾六次通過公開聲明維持了該判決。[footnoteRef:19] 最高選舉法院發佈第71/2014號通知是該法院缺乏公正性的另一個表現，[footnoteRef:20] 該通知只損害了對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持不同政見的候選人的利益，並促進了該党候選人的利益。 [19: 	 	提交人援引了总统和最高选举法院副院长的六项赞成第71/2014号通知有效性的公开声明。]  [20: 	 	提交人援引了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32(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19和第21段。] 

[bookmark: _Hlk523473517][bookmark: _Hlk523507516]3.7  提交人指出，最高選舉法院和拉巴斯省司法法院都對國內法規作出了任意解釋，因為《憲法》(第285條第一款和第287條第一款)和第52/2014號通知都要求候選人在選舉之前至少常住(而非臨時)兩年。
3.8  提交人堅持認為，由於受到了行政干預，法院並沒有獨立、公正地對其保護令上訴作出裁決，這違反了《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的規定，委員會和其他國際機構指出，這種干預可能在整個司法部門是很普遍的。[footnoteRef:21] 同樣，《憲法》第129條要求在最長48小時內立即審理和裁定，但對提交人提出的憲法保護令上訴的審理延遲了40天。[footnoteRef:22] 提交人指出，另外三例涉及國會議員因與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持不同政見而被取消2015年地方選舉資格的案件也因為程式問題和不公正處理而逾期。憲法保護令上訴裁定僅在候選人更換的前7天和2015年3月29日選舉的前10天宣佈。即使多民族憲法法院隨後撤銷了該裁定，這也是在選舉後發生，因此次裁決就沒有任何“實效”。 [21: 	 	提交人援引了委员会关于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第三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CPR/C/BOL/ CO/3，第22段；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玻利维亚办事处2011年和2014年年度报告。]  [22: 	 	相关部分在《宪法》第129条中为：“三. 被起诉的机构或人员应按照《自由法案》规定的方式被传唤，并应在诉讼提出后最长48小时内，提供有关被检举行为的信息和出庭。四. 最终决议将在收到有关被起诉机构或人员的信息后，立即在公开的听证会上宣布，如果不这样做，则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 

3.9  提交人堅持認為，在提交來文時，多民族憲法法院沒有就憲法保護令上訴作出二審判決，儘管法律規定了最後期限，這又違反了程式公正原則(《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和《公約》第二條第3款規定的提交人獲得有效補救的權利。它還違反了《公約》第二條第2款規定的締約國及時採取措施落實提交人政治權利的義務。
[bookmark: _Hlk523474812]3.10  提交人提出的賠償措施有：(a) 全面的賠償，包括公眾滿意度措施和經濟補償，以彌補其提名和選舉活動所產生的費用、前往拉巴斯提出相應行政和司法權利主張的費用，以及聘請國內和國際法律代理的費用；(b) 廢除或修訂阻止國會議員獲得地方職位候選人資格的現行法律；(c) 廢除《憲法》和《選舉法》中將居住要求作為行使政治權利條件的現行規定；(d) 通過立法，保障迅速、及時和有效的補救措施，以便就多民族選舉機構作出的影響其政治權利的決定提出異議；(e) 設立適當和透明的機制，以獨立和公正地選出最高選舉法院和省級選舉法院的成員。
		締約國關於可否受理的意見
4.1  締約國在2015年9月3日的意見中辯稱，由於沒有用盡國內補救辦法，所以來文不可受理。首先，提交人本可以就最高選舉法院第71/2014號通知提出憲法保護令上訴，而不是反對在2015年選舉中取消她作為市長候選人資格的裁定。未及時對第71/2014號通知提出憲法保護令上訴，表明提交人同意上述通知，締約國認為這是“同意行為”。其次，錯誤地針對確認提交人被取消資格的最高選舉法院第93/2015號裁決提起憲法保護令上訴，也不能證明用盡補救辦法，因為多民族憲法法院尚未就駁回憲法保護令上訴的憲法保障法院的判決作出二審判決。最後，提交人本應根據2010年10月8日《第45號反對種族主義和一切形式歧視法》向刑事或行政部門提出她針對歧視的權利主張。
4.2  締約國還聲稱濫用提交來文的權利，因為委員會無權“命令”締約國實施提交人要求的賠償措施，特別是這些措施超出了國家保護人權的附屬系統所提供的合法目的。具體來說，提交人選舉和之後的各項活動產生的費用不能由締約國承擔，因為這是由提交人的疏忽造成的。至於修改法律的要求，締約國指出，所述法律是在提交人任議員期間在議會通過的，而提交人沒有對該法提出異議。
4.3  最後，締約國指出，由於根據《公約》第二十六條提出的主張缺乏充分證據，所以來文不可受理。一方面，第二十六條所載的平等權和禁止歧視權附屬於受《公約》保護的其他權利，不能單獨指控這項權利遭到侵犯。另一方面，提交人沒有證實在類似情況或類似案件中存在不利的區別對待，也未證明所指控的區別對待具有任意性或不合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第71/2014號通知不會產生任何歧視，因為它同樣適用於2010-2015年任期的所有國會議員。
[bookmark: _Hlk523477780]4.4  締約國指出，選舉居住地要求的目的是確保渴望當選為地區或市級社區利益代表的人能夠直接瞭解這些社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情況，國會議員不滿足這樣的要求，因為他們沒有在該地區或市“常住”，而他們的任務授權要求他們住在拉巴斯。此外，第71/2014號通知區分了省和市級職務，因為省管轄區包括多個市級機構，因此不可能要求候選人居住在每個城市。但是，對於市一級的職位而言，居住要求的合理性在於代表與市級社區之間必須建立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只能通過連續居住至少兩年來實現。然而，國會議員以前的職務與省代表一職是相容的，因為她在作為國會議員(眾議員或參議員)行使職能期間，是該省的代表。
4.5  締約國指出，對最高選舉法院副院長的任命系遵循《憲法》(第172條)和《多民族選舉機構第18號法》(第13條)的規定作出。
		提交人對締約國關於可否受理的意見的評論
5.1  2015年10月5日，提交人堅稱，《憲法》第129條規定的憲法保護補救措施只有在對相關人員造成直接損害或傷害的情況下才能啟動。[footnoteRef:23] 根據多民族憲法法院的判例，不可能利用憲法保護補救措施籠統地質疑某項法規，在這種情況下，遭譴責的行為或不行為會影響一般的法律處境，而對公民本人沒有影響，因為沒有對其造成具體和直接損害。[footnoteRef:24] 因此，針對第71/2014號通知的憲法保護令上訴不適用。提交人堅持認為，上訴到最高選舉法院後，常規的國內補救辦法已經用盡，不管怎樣，多民族憲法法院仍未對憲法保護令上訴裁決作出複審，所以其審理遭到不合理拖延，超出法定期限。至於《第45號法》規定的補救措施，提交人指出，該法第12條規定，“遭受種族主義或歧視行為者可訴諸憲法途徑、行政途徑、紀律和(或)刑事途徑”。因此，該法律並未強制規定用盡所有司法管轄機構的補救措施。在本案中，提交人訴諸選舉程式途徑最為適當，因為刑事程式途徑不用於補償政治權利，而是用於確定刑事責任和懲處責任人。 [23: 	 	《宪法》第129条：“针对公务员、个人或集体限制、取消或威胁限制或取消宪法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的非法或不当行为或不作为，将采取宪法保障行动。”]  [24: 	 	提交人援引了多民族宪法法院2003年12月12日第1844/2003号判决和2011年9月26日第1290/2011号判决。] 

5.2  提交人指出，全面賠償受害者的原則是國際人權法的基本原則，她提出的具體賠償要求，如補償、訴訟費用補償或修改法律是委員會規定的常見賠償措施。關於修改法律，提交人指出，雖然她本可以對違反《憲法》的法規提起違憲訴訟，但她不能就居住要求提出異議，因為這是《憲法》本身規定的要求。
[bookmark: _Hlk523480733]5.3  提交人指出，締約國混淆了《公約》第二條第1款和第二十六條的性質。第二條第1款要求所指控的行為與《公約》其他實質性條款存在聯繫，而這不適用於第二十六條，該條規定了一項自主權。在本案中，指控的行為既同時違反第二十六條與第二十五條，也涉及單獨違反第二十六條。提交人堅持認為，對於同一處境下的其他人(2010-2015年任期的國會議員)而言，存在不利的區別待遇。
		締約國關於案情的意見
6.1  締約國通過2016年2月29日的意見指出，2014年12月，最高選舉法院批准了2015年地方選舉條例(見第2.5段)，該條例授權法院以通知的形式，從技術和操作層面上管理和執行2015年地方選舉進程。在此背景下，第71/2014號通知是一項嚴格的執行性文書，闡明了憲法性規範所管轄的行動領域。
6.2  締約國堅持認為，締約國有權在其法律中列入限制或限制行使《公約》所載權利的條款，只要它們符合合法性和相稱性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在其提名的選區內常住多年的《憲法》要求體現了各代表的合法性與適當性，也就是說，各代表必須與所在選區保持具體、長期和重要關係。值得指出的是，該區域的一些國家有類似的規定。[footnoteRef:25] 因此，選舉居住地要求旨在保證各代表捍衛有關社區的利益，事先直接瞭解該地區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情況。鑒於與人民的關係，市級代表與省級或國家代表有所不同，因此這一代表性的負擔更多的是落在了市級代表身上。 [25: 	 	缔约国援引了《宪法》规定在选举前两年需常住的国家实例，如阿根廷(一个省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智利(一个地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和厄瓜多尔(市长和区长)。同样，洪都拉斯要求众议员常住五年，巴拉圭要求市长或议员常住五年。] 

6.3  締約國堅持認為，國家總統任命最高選舉法院成員是《憲法》和國家法律承認的權力(見第4.5段)，這種任命不會損害多民族選舉機構的公正性和職能。該機構的其他六名成員由多民族立法大會選出。
6.4  締約國指出，提交人提出了兩項憲法保護令訴訟，因為第一次駁回是由於沒有及時得到糾正的程式問題。因此，2015年2月18日，提交人提出新的憲法保護令訴訟，該訴訟於2015年2月23日得到受理並於2015年3月9日舉行聽證會。駁回裁定自動移交至多民族憲法法院，該法院於2015年10月6日發佈了一項維持原有受爭議裁定的判決。法院認為，受第71/2014號通知直接影響的是政治聯盟 “統一戰線”，而不是在提起憲法保護令訴訟方面具有“積極合法性”的原告。不過，該組織在瞭解了提交人被取消資格的司法裁決後，將其替換為另一名候選人。
6.5  締約國認為，聲稱是歧視受害者的人有舉證責任，但在本案中，提交人沒有提出相關證據，只是毫無根據的“猜測”。提交人打算將她作為市長職位候選人的情況與兩種絕然不同的情況(即重選為國會議員的候選人和省級職位候選人)相提並論。至於競選拉巴斯省職位的國會議員，由於這些候選人符合兩年居住期的憲法規定，所以不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6.6  締約國堅持認為，其始終遵守制定符合《公約》的法規的義務，以及保證在選舉地點和憲法管轄區內採取有效、適當和及時的補救措施的義務。
		提交人對締約國關於案情的意見的評論
7.1  2016年5月9日，提交人認為，《憲法》第285條第一款規定的兩年常住期選舉要求適用於省、地區和市級自治行政機構的所有候選人，而不僅僅適用於市級機構候選人。《憲法》條文中唯一有區別的要求是年齡(市級機關候選人需滿21歲，其他機關候選人需滿25歲)。提交人辯稱，締約國關於市級代表和其他代表在與其所代表的社區之間的聯繫方面存在差異的論點不合理，與《憲法》相衝突。
[bookmark: _Hlk523485265]7.2  提交人指出，在發佈第71/2014號通知之前，最高選舉法院已經批准了第52/2014號通知，其目的是規範2015年地方選舉的選舉程式，明確對兩年常住期進行認證的方式。隨後發佈了第71/2014號通知，其唯一目的是取消與爭取社會主義運動黨持不同政見的國會議員的資格，發佈取消資格通知並非《憲法》規定，這與締約國賦予該通知的技術性和操作性不符。
7.3  關於選舉居住地的憲法要求，提交人指出，締約國援引的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法律制度也對市級以外的管轄區確立了這一要求。無論如何，提交人堅持認為上述要求是不合理和歧視性的。此外，通過第71/2014號通知，這一要求可以任意和有選擇地適用，僅適用於某些職位和某些選舉(2015年3月)，而不適用於以前的選舉程式。
7.4  提交人指出，《公約》第二十五條(甲)項要求，任何限制需通過正式法律作出，而在本案中，取消資格是通過不屬於法律範疇的行政通知下達的。
7.5  提交人指出，《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要求，除了自身公正之外，法院還必須公正對待合理的觀察員。在本案中，最高選舉法院所有就取消資格裁定上訴作出裁決的成員，均因其與執政黨關係密切而當選。提交人指出，該法院的一名成員後來在媒體報導中“承認”“他們通過接受第71/2014號通知，取消前議員參加地方選舉資格的做法是錯誤的”。[footnoteRef:26]  [26: 	 	提交人附上了《第七页独立日报》含有上述援引内容的一篇文章。] 

7.6  提交人指出，締約國沒有討論關於憲法法院缺乏獨立性和公正性的指控。她指出，所有受第71/2014號通知影響的候選人提出的訴訟均被選舉法院和憲法法院駁回。她補充指出，多民族憲法法院駁回提交人的憲法保護令訴訟的理由前後矛盾，因為它認為積極合法性等同於由提議她作為候選人的政治團體提交訴訟，而在被取消資格的候選人Eduardo Maldonado的案件中，憲法保護令訴訟被駁回，原因是該訴訟由政治團體提出，而不是由受影響的眾議員直接提出。
7.7  最後，提交人指出，憲法法院延遲210天，即2015年10月6日作出判決，超出了50天的法定最長期限，在地方選舉已經完成之後，才於2016年3月29日通知其有關裁定。關於憲法法院一審延誤，提交人討論了締約國的論點，即這種拖延源於提交人沒有積極修正程式上的缺陷。她指出，憲法保障法庭確定，在就案情作出裁定之前，必須等待最高選舉法院的上訴審理結果，儘管根據憲法判例這是不必要的，對於憲法保護令訴訟，憲法判例認為，在需要立即保護權利、存在迫在眉睫和無法彌補的損害的情況下，如本案所述，可適用上訴案件的輔助性或用盡原則的例外情況。
		締約國的補充意見
8.  通過2016年11月6日的意見，締約國重申了關於不可受理和所提交案情的論點。締約國指出，第71/2014號通知履行了“提醒”候選人選舉居住地憲法要求的職能，而沒有區別對待持不同政見者或執政黨候選人。[footnoteRef:27] 堅持市級機構與其他地區機構的區別，是因為市是一個較小的行政實體，需要其代表與該市保持密切聯繫和深入瞭解。 [27: 	 	缔约国指出，在科恰班巴省，2015年地方选举中被取消资格的候选人中有15.7％是执政党候选人，这表明了该措施的客观性。] 

9.  2017年3月10日，提交人稱，締約國的補充意見沒有提出新的依據，並重申了她先前的指控。
		委員會的審議
		審議可否受理
10.1  在審議來文所載的任何申訴之前，委員會必須根據其議事規則第93條，決定該案件是否符合《公約任擇議定書》規定的受理條件。
10.2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關於未用盡國內補救辦法的論點(見第4.1段)，因為：(a) 提交人本應針對第71/2014號通知提出憲法保護令上訴，而不是針對在2015年3月的選舉中取消她作為市長候選人資格的選舉法院的裁定提出憲法保護令上訴；(b) 在提交來文時，多民族憲法法院沒有就憲法保護令訴訟複審作出裁決；(c) 提交人本應根據《第45號反對種族主義和一切形式歧視法》向刑事或行政機關提出了歧視指控。然而，委員會注意到沒有受到締約國質疑的提交人指控，即根據多民族憲法法院的解釋，不能籠統地針對一項規則提出憲法保護令上訴，而是必須在對相關人員有直接和具體的損害或傷害時才能提出憲法保護令上訴(見第5.1段)。委員會還注意到，多民族憲法法院維持了2015年10月6日就憲法保護令作出的判決，所以憲法補救辦法已用盡(見第6.4和第7.7段)。最後，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的指控，即締約國援引的《第45號法》沒有強制要求用盡所有可能的司法途徑，並且選舉管轄權機關是最適合糾正侵犯政治權利行為的途徑(見第5.1段)。因此，委員會認定，《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2款(子)項不妨礙委員會受理本來文。
10.3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的指控，即提交人申請的賠償措施因超出委員會職權範圍而屬於濫用權利，並認為這無論如何都應歸因於提交人的疏忽(見第4.2段)。然而，委員會注意到，在發現違反《公約》的情況下，並且在《任擇議定書》規定的程式框架內，委員會有權確定締約國應採取的補救這些侵權行為的賠償措施，避免今後再發生侵權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事都不能阻止來文提交人申請或提出賠償措施，因此，委員會不受這種要求的約束。另一方面，委員會認為，確定提交人在國家一級採取行動方面存在疏忽的問題與案件的案情密切相關。因此，委員會認定，《任擇議定書》第三條不妨礙委員會受理本來文。
10.4  締約國還辯稱，提交人根據《公約》第二十六條提出的申訴沒有得到充分證實，因為該條不能自動援引，並且提交人沒有提出類似的情況來證明存在不利的歧視性待遇(見第4.3段)。但是，委員會回顧指出，《公約》第二十六條不僅限於重申第二條第1款已經規定的保障，它還規定了自主權。[footnoteRef:28] 委員會還注意到，申訴人提供了足夠的論據，證明在2015年地方選舉中存在對其他候選人不利的待遇(見第3.2至3.8段)，並認為這些指控應該在審查案情時予以考慮。 [28: 	 	见关于不歧视的第18(1989)号一般性意见，第12段。] 

10.5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基於《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提出的申訴，即多民族選舉機構缺乏獨立性和公正性(見第3.5和第3.7段)。但是，委員會注意到，在取消提交人作為2015年地方選舉市長候選人資格的問題上，提交人描述的多民族選舉機構的行為與本案存在出入。委員會認為，提交人沒有證明最高選舉法院的成員構成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其在對提交人所提上訴作出裁定時的獨立性。也沒有證明由於在選舉方式上缺乏獨立性，最高選舉法院的成員沒有享受到應有保障。最後，委員會注意到最高選舉法院成員在簽發第93/2015號裁決之前發表的贊成第71/2014號通知的聲明具有一般性，並未具體提及取消提交人資格的案件。因此，委員會認定，提交人根據《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提出的關於最高選舉法院的獨立性在法律和實踐中都沒有得到保留的申訴沒有得到充分證實，因此，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二條，委員會宣佈不予受理。
10.6  委員會還注意到提交人根據《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提出的指控，即行政部門涉嫌在法院就憲法保護令上訴作出裁定時進行干涉，從而影響後者的獨立性(見第3.10段)。但是，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沒有提供任何能夠證明行政部門涉嫌干預憲法保護令訴訟程式的具體資料。因此，委員會認定，提交人沒有充分證實申訴的這一部分，並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二條宣佈不予受理。
10.7  關於提交人根據《公約》第二條第2和第3款提出的指控，即多民族憲法法院的判決是在法律規定的截止日期(見第2.10、第2.11、第3.8和第3.9段)之後發佈的，委員會回顧其判例，根據該判例，《公約》第二條規定了締約國的一般義務，不能單獨依據這些規定，按照《任擇議定書》在來文中提出申訴。[footnoteRef:29] 因此，委員會認定來文的這一部分不符合《公約》的規定，並根據《任擇議定書》第三條宣佈不予受理。 [29: 	 	见，除其他外，Poliakov诉白俄罗斯案，第2030/11号来文，第7.6段。] 

10.8  但是，委員會認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和第二十六條提出的關於她在2015年地方選舉中被取消市長候選人資格的申訴，以及根據《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提出的關於憲法管轄權機關在就其憲法保護令上訴作出裁決時存在不當拖延的申訴已得到充分證實，並宣佈這些申訴可予受理，將著手審查案情。
		審議有關案情的問題
11.1  委員會依照《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1款的規定，根據當事方提供的所有資料審議了本來文。
[bookmark: _Hlk523489497]11.2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提出的指控，根據最高選舉法院發佈的第71/2014號通知，她被取消競選科恰班巴省塞爾加多市市長的資格；該通知禁止2010-2015年任期的國會議員在2015年選舉中競選地區和市一級的職位，並無故將省級職位排除在禁令之外；這項禁令與此前的解釋和實踐有出入，且毫無依據和法律依據，因為雖然《憲法》第149條、第285條第一款和第287條第一款都對所有議會和行政職位的候選人有“常住”要求，但多民族選舉機構認定這些需要通過在有關選區的登記進行認證；最高選舉法院迄今為止給出的解釋是，國會議員的常住地是他們所代表的省，而不是他們參加議會活動的地點――拉巴斯；並且，隨著禁令出臺，最高選舉法院超越了其發佈通知來規範技術性問題的職權範疇，非法且不合理地限制了提交人參選相關職務的權利(見第2.3至第2.6段和第3.1至第3.4段)。
11.3  締約國聲稱，第71/2014號通知是一項具有技術性和操作性的規範，僅用於在選舉前提醒候選人在提名選區最少居住兩年的憲法規定(見第4.4和第6.1段)。然而，在沒有就國內法的解釋和適用作出裁決的情況下，委員會注意到，除了其他指控外，還有一項指控指出，第71/2014號通知阻止了幾位曾是2010-2015年任期的多民族立法大會成員(參議員和眾議員)作為2015年市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參選。委員會還注意到，根據第71/2014號通知的解釋，提交人被取消市長職位的參選資格是因為她在上一個任期內曾擔任過眾議員。因此，委員會認為，第71/2014號通知和落實本通知以取消提交人選舉資格的選舉法院裁定，限制了她在2015年3月29日地方選舉中參選市長職位的權利。
11.4  因此，應由委員會來決定這種限制是否合理。委員會回顧指出，除了法律規定的合理和客觀的理由外，不得暫停或否定行使《公約》第二十五條所確認的權利，包括作為選舉候選人參選的權利。[footnoteRef:30]  [30: 	 	见第25号一般性意见，第4和第15段。] 

[bookmark: _Hlk523491523]11.5  在本案中，締約國辯稱，選舉居住地的憲法要求是為了確保各代表直接瞭解他們所代表社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情況，而且這種代表性尤其需要市級代表與當地保持親密聯繫(見第4.4和第6.2段)。然而，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並沒有說明像提交人這樣的候選人對她所屬的並且擁有慣常居所的社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狀況有多不瞭解，她作為上一屆議會的眾議員，需要定期前往拉巴斯參加議會會議以履行職責，並且在週末，以及作為政黨領袖在該城市主持每週例會期間返回位於科恰班巴省的長期居住地(見第3.1段)。締約國也沒有提供有說服力的論據來證明市級(或地區一級)代表職位與其他級別(國家和省)的職位有顯著不同，此外，《憲法》或國家法規都沒有對這種區別作出規定(見第2.3至第2.5段)。最後，委員會注意到，根據提交人提出但締約國沒有給予答覆的主張，這種解釋是在2015年市級選舉中首次提出的，並沒有適用於以往的市級選舉(見第2.6和第7.3段)。鑒於上述情況，委員會認為，根據第71/2014號通知，提交人被取消資格並非基於法律明確規定的合理和客觀標準。因此，取消提交人在2015年選舉中的市長候選人資格構成對《公約》第二十五條所載權利的不當限制，違反了《公約》第二十五條。
11.6  委員會在認定存在違反《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行為後，不會單獨審議有關同一行為違反《公約》第二十六條的申訴。
11.7  委員會注意到提交人的指控，即裁定其憲法保護令上訴的憲法程式遭到不當拖延，違反了《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提交人堅稱，對其憲法保護令申訴的裁定在一審和二審期間均發生了延遲，超出了法律規定的期限，因此，多民族憲法法院的判決下達是在選舉之後；關於一審時確定的幾次聽證會，提交人均未獲得適當通知，導致一再推遲；多民族憲法法院駁回憲法保護令上訴的理由是，上訴應由政治團體“統一戰線”來提交，而在另一名眾議員因適用該通知被取消資格的案件中，同一法院駁回憲法保護令上訴的理由是提出上訴的是政治團體而不是受影響的一方(見第2.10、第2.11、第3.8、第3.9、第7.6和第7.7段)。
11.8  委員會回顧指出，審判公正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其及時性，無法用案件複雜性或各方行為加以解釋的拖延行為不符合《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所載公正性原則。[footnoteRef:31] 在本案中，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提出的憲法法院一審延誤的理由是提交人沒有認真糾正程式方面的問題(見第6.4段)。但是，提交人指出，有幾次預定的聽證會被連續推遲，因為她在科恰班巴省沒有得到適當的通知，後來又因為通知沒有送達該省；憲法保障法院推遲了裁定，理由是應等待最高選舉法院的判決，這不符合憲法判例(見第2.10和第7.7段)。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沒有提供與這些指控相悖的資料，也沒有證明超出法定期限對提交人的憲法保護令上訴作出裁定是合理的。締約國也未能證明多民族憲法法院在複審憲法保護令訴訟時延遲判決是正當的，特別是考慮到憲法保護令訴訟最終是因為程式問題被駁回(見第6.4段)。鑒於上述情況，委員會認為，不當拖延影響了對提交人憲法保護令上訴作出裁決的憲法程式，侵犯了提交人根據《公約》第十四條條第1款享有的權利。 [31: 	 	见第32号一般性意见，第27段。] 

12.  委員會依照《公約任擇議定書》第五條第4款行事，認為其掌握的事實表明《公約》第十四條第1款和第二十五條遭到違反。
13.  按照《公約》第二條第3款(甲)項，締約國有義務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補救。這要求對權利受到侵犯的個人給予充分賠償。在這方面，除其他措施外，締約國必須向提交人提供適當賠償，包括聘請國內和國際法律代理的費用。締約國還有義務採取必要措施，防止今後發生類似的侵權行為，包括確保選舉進程的監管框架及其執行符合《公約》第二十五條。
[bookmark: _Hlk523493002]14.  銘記締約國加入《任擇議定書》，即已承認委員會有權確定是否存在違反《公約》的情況，而且根據《公約》第二條，締約國也已承諾確保在其領土內或受其管轄的一切個人均享有《公約》承認的各項權利，並承諾如違約行為經確定成立，即提供有效和法律上可執行的補救。有鑑於此，委員會希望締約國在180天內提供資料，說明締約國為落實委員會意見所採取的措施。委員會還請締約國公佈本意見，將其翻譯成締約國的官方語言並廣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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